
A Berkshire Hathaway Company

Insurance Issues Asia

June 2008

大额损失确有发生——在中国亦不例外

近期发生在中国的雪灾和地震事件对（再）保险人的启示

在经历了多年未发生特大风险损失和巨灾损失的背景下，2008年的两场重大巨灾事件使中国惊

诧。在本文中，Rob van Horssen(罗豪笙)将从一个合约再保险人的角度探讨近期的雪灾和地震事件

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中国保险市场的现状看上去相当疲软。至少最近五年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一直在同市场

的低费率进行斗争。在这期间，非车险的费率持续大幅走低，根据险种的不同，每年的降费幅度达

5-20% 不等。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不仅包括来自新公司和新投资者的资本流入，同时也是由于大额损

失和巨灾损失的沉寂使得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看起来要好于其实际的情况。

如今形势已有所变化。不仅投资收益随着股市的不景气而大幅下降，损失金额也在不断增加。即

使在巨灾发生之前，这一趋势也是不可否认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费率下降，赔付率亦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上升。这种情况已然在中国市场发生，即赔付率及综合成本率已经提升到了难以维持的水平。尽

管难以获得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根据中国保险年鉴的数据，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的计算方法，2006年整

个市场的综合成本率已达105%，且2007年这一比率甚至会继续上升。

然而赔付率并不一定完全按照预期的方式上升，这使得情况变得不甚明朗。受大额险位损失、巨

灾、文化变迁和其它因素的影响，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业绩具有波动性。尤其是近几年来未发生大额

损失和巨灾损失—著名的上海地铁4号线损失发生距今已有五年—更是带给人们一种错觉，即中国市

场并不遵循一般规律。鉴于中国不可思议的高速经济发展及其文化背景，中国市场的情况的确有所不

同，但不至于如此不同。中国是一个多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工厂和行

业的管理水平要优于其它的国家，因此大的火灾损失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沉

船事故也会在中国发生，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险的索赔正在上升。简而言之：只要风险存在，事故总有

一天会发生。这是墨菲定理所阐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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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官方的行业综合成本率在2006年和2007年已超

过100%。这两年并没有特大的巨灾损失或大额标的损失发生，

同时伴随着相当可观的并且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投资回报率。事

实证明，2008年对于保险业而言是灾难频发的一年，继2月份

的雪灾之后，5月份四川又发生了地震。尽管报道的雪灾项下

的已付赔款已达48亿人民币1，但最终赔款金额很可能会接近

100亿人民币。巨灾模型公司AIR估计地震造成的保险损失会介

于人民币20亿至70亿之间2。这两起事件的赔款金额均超过以

往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起灾害事件，并导致全行业的综合成本

率提高5-10% (包括车险和非车险）。而今年人们担忧的台风

和洪涝季节甚至还没有开始。即使今年不再发生任何灾害事

件，这一年的综合成本率也可能是相当糟糕的。我们只能希望

市场发展的趋势会有所转变，但目前我们尚未看到这种转变

的确切迹象。

为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求得稳健的生存，保险业需要致力

于承保标准和承保自律性的改进。我们应当从近期的巨灾事件

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改进这些标准。在下文中，笔者将就保

险业、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从此次地震，尤其是此次雪灾事件中

可以得到的一些启示进行分享。请注意“雪灾”一词通常被用

来描述实际的持续降雪及随后的雪压/冰冻现象，同时伴随着

不同寻常的冷锋。

启示一：事故定义

事故定义主要在巨灾合约中使用以确定巨灾事件的次数，

其目的是为了计算向再保险人摊回的金额。大多数巨灾合约都

设有一次或几次责任恢复，因此如果就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巨

灾（如风暴）应被划分为多少次事件而存在分歧时，事故定义

就可以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以解决这一分歧。

中国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事故定义都没有特别提及雪灾。

因此，雪灾被归为“其它事件”这一默认类别，并通常由此将

168个小时（即一周）作为雪灾事件的时间定义。然而，此次

雪灾事件持续了超过3周的时间，并且影响的地域范围等同于

欧洲大陆的面积，因此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会将这场灾难划分为

几次事件尚待分晓。雪灾事故定义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业界对于

事故次数划分的不同观点，并可能引发争议。在历史上，诸如

此类的争议通常会导致争议双方之间的理赔结算延迟。

尽管从理论上而言，“其它事件”这种分类方法可以按照

巨灾合约的需要将雪灾划分为若干单独事件，但一些再保险公

司很可能会重新考虑其在中国市场的事故定义，至少是对于雪

灾这种有可能再次发生的事件。对标准事故定义进行更新以适

应中国本地市场的情况将有助于在未来改进合同条款的清晰

度。避免定义的不确定性可以在急需再保险人提供现金流时避

免争议的发生。

启示二：事故限额

事故限额是非水险比例合约的组成部分，用于规定再保险

人对一次事故累积赔付的限额。这是一种为再保险人所广泛采

用的风险控制方法，因为可供再保险人选择的其他控制方法并

不多。直保公司可以通过核保手段来控制其某些领域的风险，

但再保险公司却不能。

在中国市场使用的事故限额多数仅针对地震、台风和洪水

这三种最为常见的风险进行了规定。任何事故限额中均未提及

雪灾，这意味着在理论上再保险人对雪灾损失的承担限额是无

限的。从更广泛的角度讲，对于一个健康发展的保险行业而

言，再保险人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大型巨灾（包括自然的和人为

的）的风险累积控制是必需的。以往的经验显示，如果一起事

件的损失大到足以使再保险公司破产，通常都会导致若干再保

险公司破产，而不仅仅是一家。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中任何一

家再保险公司有合约关系的保险人就会陷入困境，不仅要向股

东解释为何不能获得再保险损失摊回，还要尽快找到替代的再

保险保障。因此，我们建议事故限额的概念应当扩展至更多的

风险范围，而不仅仅是当前这少数几个。

启示三：危险单位划分

在中国，保监会早先就认识到了危险单位划分的重要性，

并针对一系列大型风险制定了全行业的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

引。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一种不同类别的风险，即电网，会在

此次雪灾中造成主要的损失。据我们了解，一些公司在保单签

单之前并没有对电网风险作充分的险位划分并记录在案。这很

可能是无意的，但它造成了这些风险不得不在损失发生后才进

行险位划分。由于实际的险位划分对于再保险摊回金额会产生

重要影响，因此可以预期保险公司会采取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方

式来划分风险。虽然可以认为再保险人在合约中放入“单方裁

定”条款是其自身的过错，但这一条款很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

争议，或者至少会导致合约合作伙伴的不安。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任何时候都应当在签单之前

完成危险单位的划分和记录。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的

市场操作是符合这一规范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合约中的“单

方裁定”条款应被替换为危险单位划分条款。其用意并不是为

了限制保障范围，而是为了双方在发生实际理赔时使赔付清晰

明确。



启示四：合约除外责任

在雪灾发生之前，合约中普遍未将电网风险列为除外责

任。但是电网风险极易遭受自然灾害损失，使保险人（及再保

险人）面临潜在的累积损失赔偿问题。除雪灾和地震外，美国

的飓风也一再显示了对电网的严重破坏力。因此，鉴于电网潜

在的巨大风险，电网风险理应被排除在合约责任之外。临分再

保险更适用于电网风险，因为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每个风险

进行逐一评估。

对于注重业务增长的保险人而言，合约除外责任被视为一

种负担，因为这会限制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在中国，绝大多

数的保险人在业务增长和利润率之间还是更为注重前者。对于

一个发展中的市场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过

分强调业务增长经常会导致承保利润的亏损失。侧重利润的保

险人会在他们的核保准则中加入一系列除外风险，从而远离那

些导致亏损的、高风险的或者是特殊的业务。再保险人亦是如

此，使用除外责任来规避“自动承保能量”（合约），并根据

每个风险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定价（临分）。

至于哪些除外责任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需要寻找

一个良好的平衡点。但是中国市场尚未实现这种平衡。几乎所

有在雪灾后续转的相关合约都将电网列入了除外责任。等待下

一次大损失发生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调整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

式，而且通常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启示五：定价

定价可能是中国市场上存在的最显著的问题，同时也是最

难以纠正的问题。尽管财产险保单将地震列为标准除外责任，

但为了争取业务，地震保障有时被免费扩展。在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风险是存在的，而且扩展这种风险应

当加收保费。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雪灾发生之后，电网风险

以及雪灾风险应当采用更为合理的费率。但我们相信问题还远

不止这些。总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费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我

们可以对此给出一些原因，但是难以全面解释过去十年来持续

的费率下降。即使将巨灾损失予以分摊，我们估计财产险的赔

付率已经超过了70%，且其它险种的赔付率也正沿着相同的趋

势发展。全行业的非车险综合成本率已达100%或者更高。在雪

灾和地震发生之前，人们预计费率会进一步降低。如果这两次

巨灾对于费率将会产生某种影响的话，其影响如何，我们将拭

目以待。

一个进一步的挑战来自于定价模型的存在和使用。大多数

公司都没有客观的定价模型，而那些具备模型的公司在市场费

率和模型定价之间通常明显偏重于前者。此外，保单中还加入

了诸多扩展条款，且通常是免费提供的。免赔额相当低，或者

经常不设免赔额。在上一年未发生理赔的客户通常会要求、并

且也会得到费率折扣；而发生过理赔的客户会继续按照原费率

续保，否则他们就可能会转投其他竞争对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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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和损失的发展

图1：费率每年下降5%及损失每年增加5%的情况下的发展

从逻辑上讲，那些漠视定价模型的公司迟早会发现，他们

的保费收入将无法跟上其损失的发展。而要扭转这种局势是极

其困难的。如图1所示，如果损失每年增加5%，费率每年降低5

%，如此发展三年之后，只有将第四年的保费提高42%才能使当

年的赔付率保持在最初的水平。暂且不考虑自然灾害，只看当

前中国超过8%的通胀率，以及每年5-20%的降费幅度，上例中

的结果已经是过于乐观了。

结论

摆在中国保险业和再保险业面前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对于

市场参与者而言，过去的几年很幸运，而2008年是非常不幸的一

年。如果（再）保险人能够从近期的巨灾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并推动行业进入一个不断改进承保水平和提高自律性的时代，那

么发生在二月和五月的灾害事件将会被视作整个行业的一个积

极的转折点。

1. http://news.hexun.com/2008-05-30/106338275.html
2. http://www.air-worldwide.com/_public/ html/newsitem.asp?ID=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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